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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22年上半年妇幼卫生信息质控的通知

各乡镇（中心）卫生院、县直医疗卫生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掌握我县妇幼卫生工作状况，确保妇幼卫生信息上报数据准确、真实，依据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手册（2021版）、全国妇幼健康监测质量控制与评估手册（2021版）、年报和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相关要求，经研究定于2022年7月20日-30日进行妇幼信息质量控制现场调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调查内容
核查活产、5岁以下儿童死亡、孕产妇保健、儿童保健、育龄妇女增补叶酸情况；育龄妇女死亡情况；出生缺陷监测情况；机构剖宫产手术情况；婚前保健服务、宫颈癌与乳腺癌检查情况；危重孕产妇监测情况。
2、 抽查时间段
2022年1月1日-6月30日
三、调查单位
本次质控范围包括县人民医院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随机抽取23个乡镇中的6个乡镇，每个乡镇随机抽取5个村。质控所取得数据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萧县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县公安局（含交警大队）和县民政局等县直单位及其所辖单位相关数据核对。
四、质控方法
依据中国妇幼卫生监测工作手册、全国妇幼卫生调查制度等相关管理办法、技术规范和监测考核方案，采取现场查看登记上报资料、乡镇质控资料，并与卫健委、公安、疾控等相关部门单位相关资料、数据核对，查阅原始登记、访谈相关人员等方式进行。
五、组织领导
质控工作由萧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，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具体实施。
联系人：丁婉青 
联系电话：0557-5024617


萧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2022年7月18日
